
岭东区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曝光”企业公示

序号 所属地 企业名称 问题和隐患 违反法律 处罚依据 处罚金额 立案日期 结案日期

1 岭东区

双鸭山新时

代水泥有限

责任公司

5 月 7 日-5 月 9 日

岭东区应急管理局对双

鸭山新时代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羊鼻子山大理岩

矿进行安全检查时，发

现：

1.加油员王平举未

进行加油作业安全培训

从事加油作业，现场提

供 2024 年 3 月 10 日王

平举安全教育培训记录

造假，经核实培训人李

富 2024 年未对王平举

进行安全培训；

2.现场使用的撬装

式加油装置未安装防静

电设备；

3.撬装式加油装置

未经进行安全评价；

4.羊鼻山矿南区和

北区开采范围超出设计

1.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

四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

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

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

考核结果等情况”的规定。

2.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

一款：“安全设备的设计、制

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

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

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

3.违反了 《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

款：“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

的企业，应当委托具备国家规

定的资质条件的机构，对本企

业的安全生产条件每 3 年进行

一次安全评价，提出安全评价

报告。安全评价报告的内容应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九十七条第四项：“生产经

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

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四）未如

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

况的”的规定。作出罚款贰万

伍仟元的行政处罚。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九十九条第二项：“生产经

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

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二）安全设备

的安装、使用、检测、改造和

贰拾叁万

伍仟元

2024 年 5

月 9 日

2024 年 6

月 6 日



范围、南区开拓道路布

置与设计不一致、现有

排土场位置与设计不

符。

当包括对安全生产条件存在的

问题进行整改的方案”的规定。

4.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四条第

一款：“矿山、金属冶炼建设

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

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施工单

位必须按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

计施工，并对安全设施的工程

质量负责”的规定。

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的”的规定，作出罚款贰

万元的行政处罚。

3.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第八十条第一款第

三项“生产、储存、使用危险

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处 5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三）未依

照规定对其安全生产条件定期

进行安全评价的”的规定，作

出罚款人民币玖万元的行政处

罚。

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九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生产

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

顿，限期改正，并处十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三）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

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



品的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未按

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施工

的”的规定，作出罚款人民币

拾万元的行政处罚。

合计对该企业作出罚款人

民币贰拾叁万伍仟元的行政处

罚。

2 岭东区

王学欣（双鸭

山新时代水

泥有限责任

公司羊鼻山

大理岩矿矿

长）

5 月 7 日-5 月 9 日

岭东区应急管理局对双

鸭山新时代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羊鼻子山大理岩

矿进行安全检查时，发

现：该公司羊鼻山矿南

区和北区开采范围超出

设计范围、南区开拓道

路布置与设计不一致、

现有排土场位置与设计

不符。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四条第一

款“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

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

物品的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必

须按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施

工，并对安全设施的工程质量

负责”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第三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

停业整顿，限期改正，并处十

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未改正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

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

任......（三）矿山、金属冶

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生 产、储

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

贰万元
2024 年 5

月 9 日

2024 年 6

月 6 日



的施工单位未按照批准的安全

设施设计施工的”的规定，对

双鸭山新时代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羊鼻山大理岩矿矿长王学欣

作出罚款人民币贰万元的行政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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